附件1

生鲜牛乳收入保险试点方案
（2025—2026年）

一、保险标的。生鲜牛乳。
二、实施范围。即墨区、莱西市。
三、投保主体。依法养殖奶牛的养殖场(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取得有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提供防疫免疫记录证明。根据投保时存栏奶牛数量，将投保主体划分为四档：一档对应的奶牛存栏量为200(不含)头以下；二档对应的奶牛存栏量为200(含)—500(不含)头；三档对应的奶牛存栏量为500(含)—1000(不含)头；四档对应的奶牛存栏量为1000(含)头以上。
四、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生鲜牛乳因为产量下降或市场价格下跌，抑或两者同时发生，导致投保主体收入损失时，保险承保机构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五、保险期间。2025至2026年连续实施两年，每年7月1日至12月31日为生鲜牛乳收入保险投保时间。项目采取分期实施方式，每期保险期间为1个月，年度最多投保6期。
六、保险数量。保险数量按照投保期间内存栏奶牛中处于产奶期的奶牛数量确定。根据试点区域内奶牛养殖行业普遍生产规律并排除死亡率因素，产奶期奶牛数量为投保时存栏奶牛数量的40%，若计算结果不足1头，则按1头计算。投保主体需自主编制投保时的存栏奶牛清单作为投保材料，清单应详细记录每头奶牛的唯一识别标识。
七、保险金额、保险费及费率。保险生鲜牛乳的保险金额参考奶牛养殖期内的生产成本分档确定。具体标准如下：
	牧场分档
	奶牛存栏量
	保险金额
（元/头）
	保险费
（元/头）
	费率

	一档
	200（不含）头以下
	2700
	170.1
	6.3%

	二档
	200（含）—500（不含）头
	2900
	182.7
	

	三档
	500（含）—1000（不含）头
	3100
	195.3
	

	四档
	1000（含）头以上
	3700
	233.1
	


八、目标收入。保险生鲜牛乳的目标收入=生鲜牛乳目标价格×每头奶牛对应的生鲜牛乳目标产量。生鲜牛乳目标价格依据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变动情况逐期确定，由保险承保机构与试点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协商确定，报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市财政局备案，并在保单中载明。每头奶牛对应的生鲜牛乳目标产量=每头奶牛日产奶量（30公斤）×当月投保天数。
九、实际收入。保险生鲜牛乳的实际收入=生鲜牛乳的实际价格×每头奶牛对应的生鲜牛乳的实际平均产量。生鲜牛乳的实际价格按照监测小组在保险期间内发布的收购价的算术平均值确定。每头奶牛对应的生鲜牛乳的实际平均产量依据保险承保机构、投保主体共同认定的实际产量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确定。
十、赔偿处理。赔偿金额=（目标收入-实际收入）/目标收入×保险金额×保险数量。当实际收入高于目标收入时，不予理赔。
十一、保费补贴比例。财政按保费的80％给予补贴（年度补贴上限2400万元，其中，即墨区480万元，莱西市1920万元），投保主体自缴20％的保费。
[bookmark: _GoBack]十二、保险承保机构。即墨区：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莱西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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